附件8

出口食品接触产品符合性声明
本单位于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生产的食品接触产品为               、数量为           ，该批产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，无有害有毒物质，并经自我检验合格。
上述内容真实无误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特此声明！
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产企业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